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玉发〔2006〕21号

中共玉溪市委 玉溪市人民政府

关于转发〈中共玉溪市委宣传部、 市司法局

关于在全市公民中开展法制宣传教育的

第五个五年规划〉的通知

各县区委和人民政府， 市委和市级国家机关各部、 委、 办、

局， 各人民团体和企事业单位， 中央、 省驻玉单位：

中共玉溪市委宣传部、 市司法局《关于在公民中开展法

制宣传教育的第五个五年规划》（以下简称 “五五” 普法规划）

已经市委、 市政府同意， 现转发你们， 请结合实际， 作出具

体安排， 认真组织实施。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